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專業獎章頒給辦法第一條、第
四條及第三條附表一、第五條附表三修正總說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專業獎章頒給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七十七

年十一月十八日訂定發布，嗣於八十八年六月九日修正發布。為配合行

政院組織改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自一百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改制為環

境部，爰修正本辦法，名稱並修正為「環境部專業獎章頒給辦法」，其

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機關名稱及簡稱。（修正條文第一條、第四條及第三條附表一）

二、 配合頒給環境保護專業獎章實務，修正附表。（修正條文第四條附

表二及第五條附表三）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專業獎章頒給辦法第一條、第

四條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環境部專業獎章頒給辦

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專業

獎章頒給辦法

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改制為環境部，修正法

規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環境部（以下簡

稱本部）為獎勵對環境

保護有功人員，特依獎

章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

定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以下簡稱本署）為

獎勵對環境保護有功人

員，特依獎章條例第九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十五

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一、修正機關名稱及機

關簡稱。

二、參考人事專業獎章

頒給辦法第一條體

例 ， 修 正 授 權 依

據。

第四條 公教人員請頒本

獎章，應由其服務機關

或單位之主管長官推

薦。

非公教人員或外國

人，由與請獎事實有關

之主管機關、團體推

薦。另對環境保護有重

大貢獻者，得由環境保

護專家學者推薦。

請頒本獎章應填具

請獎事實表，並檢附有

關證明文件，報由本部

核定後，以公開儀式頒

給之。受獎人死亡者，

由其配偶或親屬領受。

前項事實表格式如

附表二。

第四條 公教人員請頒本

獎章，應由其服務機關

或單位之主管長官推

薦。

非公教人員或外國

人，由與請獎事實有關

之主管機關、團體推

薦。另對環境保護有重

大貢獻者，得由環境保

護專家學者推薦。

請頒本獎章應填具

請獎事實表，並檢附有

關證明文件，報由本署

核定後，以公開儀式頒

給之。受獎人死亡者，

由其配偶或親屬領受。

前項事實表格式如

附表二。

修正機關簡稱。



第三條附表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一 修正機關名稱及

酌修文字。



第四條附表二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二 配合實務運作，

調 整 本 附 表 內

容。



第五條附表三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三 配合實務運作，

調 整 本 附 表 內

容。


